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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

相關規範 

核銷常見錯誤 

結語 

2 

報告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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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規範 

 

新北市政府補助機關學校團體及個
人作業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
(1050617新北府主公預字第1051120120號令修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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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及縣(市)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3點 

各機關應切實控制預算之執行，並本撙節原則

支用經費，充分運用現有人力，節約使用水電

、油料；各種文件印刷，應以實用為主，力避

豪華精美；各種節令慶典、活動，不得舖張；

不得辦理非必要之禮品採購及聯誼餐敘；確有

必要辦理之訓練、考察、研討會，亦應儘量節

省，以避免有浪費、消化預算之情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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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責任 

 審計法第17條 

 審計人員發覺各機關人員有財務上不法或

不忠於職務上之行為，應報告該管審計機

關，通知各該機關長官處分之，並得由審

計機關報請監察院依法處理；其涉及刑事

者，應移送法院辦理，並報告於監察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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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責任 

 審計法第27條 

 審計機關對於審查完竣案件，自決定之日

起二年內發現其中有錯誤、遺漏 、重複等

情事，得為再審查；若發現詐偽之證據，

十年內仍得為再審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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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責任 

 政府採購法第4條 

 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，其補

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

在公告金額以上者，適用本法之規定，並

應受該機關之監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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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• 支出憑證，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、統

一發票或相關書據(第2點) 

• 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

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

應負相關責任(第3點) 

• 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

名(第3點) 

• 各機關支付款項，應取得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

書據(第4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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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• 支出憑證如記載不明，應通知補正，不能補正者，應由

經手人詳細註明，並簽名證明之；如僅列代號者，應由

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明；必要時，應註明廠牌或規

格 (第5、6點) 

 

 

 

•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檢附與原本相符

之影本，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

出原本之原因，並簽名(第7點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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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-發

票遺失 



統一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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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

（一）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

（二）品名及數量        （三）單價及總價 

（四）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

（五）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

•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，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

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，均得作

為支出憑證(第6點) 

二、三聯式 

統一發票 

電子計算機 

統一發票 

收銀機 

統一發票 
電子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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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聯式統一發票 

日期、買受人應正確填寫 

品名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 

應正確填寫： 

數量 × 單價＝金額 務必正確 

數量如為「一批」時 

應檢附明細 

總計應用中文大寫書寫 

店章應包含店名、統一編號 

及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字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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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營利事業名稱已載明專業項目，所開立之
憑證項目應與所營事業相關。（如公司名稱
為××木器有限公司，惟其開立收據項目品名
為電視機等家電用品即屬異常情形）。 



三聯式統一發票 

14 應檢附第二聯扣抵聯 

及第三聯收執聯 

其餘同二聯式統一發票 

扣抵聯不得以任何理由單獨報支 



 

15 

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



收銀機統一發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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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有店家名稱、統一編號 

如墨色太淡、字跡不清，請經手 

人補註並簽名 

購買品項過多致分開多張發票時 

應檢附全部發票 

應請店家輸入買受人統一編號， 
如未輸入，應請店家補正，不能 
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註明，並簽 
名證明之 

品名如為英文、數字等代號，應
由經手人加註中文品名並簽名 



17 

收銀機統一發票 



電子發票 
 

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，依電子發

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

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，均得作

為支出憑證。 

 鑒於紙本電子發票紙質已有改善，倘發生

模糊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

查詢，爰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3.02.18主

會財字第1030500096A號函示，各機關(構

)員工向廠商洽取紙本電子發票（感熱紙

）報支經費時，請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

文件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，俾利模糊時查

考之用，上開應影印之規定，免再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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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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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，並記明下列事項 

（一）受領事由      （二）實收數額 

（三）支付機關名稱 

（四）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、地址及國民身分證或營 

            利事業統一編號；受領人如為機關或本機關   

            人員，得免記其地址及其統一編號 

（五）開立日期。 (第5點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免用統一 

發票收據 

私人收 

(領)據 

自行收納 

統一收據 

民間團體 

收(領)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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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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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章不得使用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 

未蓋負責人章者，勿須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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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用統一發票
收據及私人領
據不得以影本
核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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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樣式收(領)據 

具領人: 
服務單位及職稱: 
身分證字號: 
戶籍地址: 

日期及時間:5/25、6/10 9:00~12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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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各類支出清冊(第10點) 

→ 薪資清冊、加班費具領清冊 

• 支出分攤表(第15點) 

→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，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 

    者(通常由主辦機關出具) 

 

 

相關書據 



購買票品證明單 

核銷郵資時，應檢附「購買票品證明單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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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000元以上及補發者，應加印主管

姓名方為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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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 



保險費 
核銷時除附保險費收據外，須附投保名冊。 
投保期間須與活動日期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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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

• 支出憑證之總數應用大寫數字書寫；但採用機器作業、國

外憑證無法用大寫數字表示或各機關衡酌有相關佐證資料

可證明收據所列金額之正確性者，不在此限(第17點) 

• 支出憑證之總數書寫錯誤，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，

並於更正處簽名證明；但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，應依統一

發票使用辦法規定另行開立(第17點) 

• 透過網路完成交易，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應依第六點規定

辦理；無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

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，作為報支之憑證(第21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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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資證明支付事
實之電子憑證 

 支出憑證係透過網路下載列印者，應由經手人簽名 



無法核銷之單據  

 「出貨單」、「估價單」、「劃
撥收據」非合法之支出憑證，無
法核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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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應注意事項 

 

黏貼憑證時，應以浮貼方式黏貼，並保持

憑證完整性，避免數張憑證黏貼一起，難

以辨識 

核銷印刷費時，應檢附合法之收據或發票，

以個人領據請領時，不予核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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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應注意事項 

請勿以個人信用卡支付款項: 

 →因部分信用卡刷卡有紅利點數或現 

   金回饋等優惠，較難計算實際購 

   買價 

 →因部分店家將刷卡手續費由買者負 

   擔，故商品售價較以現金付款高 

 →避免有上述公私混淆不清之情形， 

   請勿以信用卡支付款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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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應注意事項 

鐘點費應註明時數，內聘每小時800元， 外聘每
小時1,600元 
→核銷時檢附課表，上課半小時不支給任何費用 
  ，每節課為50分鐘，連續90分鐘以2節計算； 
  並請於領據註明內、外聘及講座現職服務單位 
  、授課名稱，勿須檢附師資資歷證明 
→內聘係指受補助單位人員、本機關所屬之人員 
  外聘係指上述人員外，非團體亦非本機關之人 

所得扣繳憑單或扣繳切結書無須再檢附，由受補
助單位自行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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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常見錯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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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檢附課程表（含日期、課程起迄時間、講
師姓名） 
→退回補正 

領據未註明內、外聘、授課日期(時間)、時
數、支給標準、講師現職服務單位、授課名
稱 
→退回補正 

核銷單據與所附課程表內容不一致 
→退回補正或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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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常見錯誤 1/5 



發票誤植買受人統編或未填寫單價、數量 
→退回補正 

收據章無商號免用發票統一編號，亦未填註統一
編號 
→退回補正 

三聯式發票僅附第二聯扣抵聯，未附第三聯收執
聯 
→退回補正 

紙本電子發票（感熱紙）未附影本，或未於發票
上註記發票字軌號碼 
→退回補正 

 

 

核銷常見錯誤 2/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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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常見錯誤 3/5 

收據開立營業項目實際並無該項目，如：一般

雜貨店開立DM製作、舞台搭建 

→退回補正或說明 

收據誤蓋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，係非合法憑證 

→退回補正 

計畫活動時間、地點與發票收據日期、地點不

一致 

→退回補正或說明 

 

 



核銷常見錯誤 4/5 

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7條各機關學校不
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 
→無法核銷 

保險費以「旅行業責任保險費」收據核銷 
→無法核銷 

場地租借費單據將保證金列入 
→保證金須剔除 

保險日期與活動日期不相符 
→無法核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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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為
旅行社… 



核銷常見錯誤 5/5 

餐費、住宿費超過補助標準 
→僅能在補助標準內核銷，超過數額收回 

核銷總表加總錯誤 
→退回補正 

賸餘款未按補助款比例繳回 
→繳回後核銷 

僅列「器材租賃」，應詳列音響租賃或燈光租賃或
桌椅租賃等何種設備租賃 
→退回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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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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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款使用 
合法合理 

免除沈重 
財務責任 

事前多留意 

事後省補正 

核銷輕鬆 

一次搞定 



報告完畢 

感謝聆聽 


